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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外教发〔2021〕66 号

重庆外语外事学院
关于印发《重庆外语外事学院语言文字

工作委员会章程》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（部）、处（室、中心）：

《重庆外语外事学院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章程》经 2021 年

11 月 18 日第 17 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

执行。

重庆外语外事学院

2021 年 11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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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外语外事学院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章程

第一条 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及《重

庆市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>办法》规定，为

贯彻落实国家语言文字工作方针和政策，加强学校语言文字规范

知识教育，提高全校教职工和学生语言文字规范意识和应用能力，

特成立重庆外语外事学院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语

委”）。

第二条 语委主管全校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，设主任委员 1

名，由分管教学工作副校长兼任；设副主任委员 1 名，由教务处

处长兼任；设委员 5-9 人，从党政办、宣传部、人事处、学生处、

科研处、团委、继续教育学院、工会、相关二级学院（部）等部

门主要负责人选任，任期三年。

第三条 工作职责

（一）依法贯彻国家现行文字政策和文字应用管理规范标准，

对各种不规范用字要堵源截流，标本兼治，努力提高学校文字应

用规范化水平。

（二）负责制订学校语言文字工作的规章制度，监督检查师

生员工使用普通话和学校使用规范文字的情况，把提高学生语言

文字规范意识和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的要求纳入学校的培养目标和

有关课程标准，纳入教育教学常规管理和技能训练的基本内容，

并渗透到学校教育教学活动和校园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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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对录用教师组织开展普通话测试，测试达标是录用条

件之一。开展教师业务考核和教师基本功培训考核，考核结果作

为聘用、晋级和评优的条件之一。

（三）组织开展普通话培训测试相关工作，对在校学生开设

语言文字相关课程，凡与口语表达关系密切的专业应在教学中增

加普通话口语交际方面的内容，加强口语课教学，并在课时安排

和考试、考查等环节上给予保证。

（四）开展语言文字应用规范化宣传工作，组织师生推普队

伍，举办相关的广播节目和刊物；规范校园用字，学校的校徽、

公文、印章、会议、标语牌等用字必须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

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的要求。

（五）营造“说普通话，用规范字”的良好氛围，引导师生

关注社会语言生活，监督、评测语言文字的社会应用，参与语言

文字和中文信息处理等方面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，为国家制定

语言文字规范标准，推进语言文字规范化、标准化工作，提供理

论和技术支持。

第四条 语委下设办公室，挂靠教务处，具体实施语言文字规

范化的组织工作。由教务处处长兼任办公室主任，教务处工作人

员兼任办公室秘书。

第五条 本章程自颁布之日起实施，由语委办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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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外语外事学院办公室 2021 年 11 月 29 日印发


